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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纸加盖公章 遭人利用
应诉以打促谈 减少损失
□山东诚功律师事务所 代宝义

订制服装

出现质量问题

青岛某外贸公司 （下称青岛公

司） 是一家从事服装出口业务的贸

易型企业， 主要客户是一些日本企

业， 由于没有自己的生产工厂， 青

岛公司在接到订单后， 都是选择服

装公司进行加工。

2011 年起 ， 青岛公司与济宁

某服装公司 （下称济宁公司） 开始

建立合作关系， 陆续向济宁公司订

购了共计约 150 万元的服装。

2012 年 3 月起 ， 济宁公司陆

续有三批服装出现了质量不合格、

交货延期的现象， 涉及货款约 70

万余元。 为此， 青岛公司不得不采

用了紧急空运、 重新订做等补救措

施， 但还是被日本客户扣款 1.9 万

美元， 再加上其他费用， 青岛公司

累计损失达 27 万余元人民币。

协商赔偿

却遭追索货款

2013 年 7 月起 ， 济宁公司开

始催促青岛公司支付订做服装的货

款， 但由于上述问题， 青岛公司一

直要求济宁公司对账并分担损失，

问题是双方就损失分担方案无法达

成一致， 青岛公司在支付了部分货

款后， 就拒绝支付剩余部分。

2012 年 10 月， 济宁公司在当

地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青岛公司支

付拖欠货款 38 万元、 违约金 8 万

元， 并申请法院冻结了青岛公司银

行存款 8 万美元。

青岛公司接到法院的通知后，

找到我进行咨询。

按照青岛公司的说法， 双方在

所有业务中， 都是通过传真形式签

订的合同， 而合同中原本约定争议

的管辖法院是青岛公司所在地法

院。 白纸黑字约定得清清楚楚， 济

宁当地的法院怎么会受理此案呢？

约定管辖

为何却遭无视

基于这一问题我感到， 事情可

能没有这么简单。 根据我的经验，

济宁当地的法院既然能够受理济宁

公司的起诉， 说明济宁公司肯定是

提交了相关证据的。

我代理此案并到法院阅卷后发

现， 济宁公司果然提交了三份采购

合同， 合同中约定的法院赫然是济

宁公司所在地法院。

可蹊跷的是， 青岛公司的负责

人看到这三份采购合同的复印件

后， 坚称从未签订过这三份合同。

他们告诉我， 作为发单订制产

品的一方， 在合同谈判中是相对强

势的， 因此双方才会约定纠纷必须

在青岛的法院解决， 怎么会约定去

济宁解决呢？

空白纸张

曾经加盖公章

可是济宁公司提交的合同从形

式上来看 ， 并没有明显的伪造痕

迹， 关键是上面盖有青岛公司的公

章， 而且经仔细辨别， 和真实的公

章应该是符合的。

难道是有 “内鬼” 偷偷配合对

方签订了公司并不知晓的合同？ 或

者是对方伪造了公章且已经到了

“以假乱真” 的地步？

青岛公司的负责人左思右想，

就是想不出这几份合同是怎么回

事。

“你们的公章是否有保管不慎

的情况？ 有没有在空白纸张上加盖

过公章？” 经我提醒， 青岛公司负

责人才想起 ， 2012 年 5 月份 ， 济

宁公司以服装出口时须办理商检为

名， 从青岛公司一名业务员手中索

要了近十份加盖青岛公司公章的空

白纸。

于是我们判断， 这三份合同很

可能就是利用那些空白纸中剩余部

分打印的。

分析证据

情势极其不利

就此我分析认为， 对方手里如

果仅有合同还不是最可怕的， 怕的

是对方还炮制了对账单， 那样就更

麻烦了。

初步分析案情后我认为 ， 首

先， 本案是一起承揽合同纠纷。 青

岛公司在接到订单后， 再将服装交

给济宁公司生产， 济宁公司需要严

格按照青岛公司提供的图纸和标准

生产， 并按照青岛公司的要求采购

原料， 故青岛公司是定作人， 而济

宁公司是承揽人。

其次 ， 从本案目前的证据来

看， 对青岛公司十分不利。

青岛公司掌握的证据只有银行

付款凭证和海关报关材料， 而济宁

公司却有三份合同以及其他未知的

证据， 还冻结了青岛公司的 8 万美

元存款。

仅从济宁公司提交的三份合同

来看， 济宁公司除了更改了管辖法

院外， 还更改了交货日期， 从而规

避了自己延期交货的违约事实。

经过与青岛公司负责人沟通，

我们一致认为： 鉴于目前的证据，

本案应当立足于调解解决， 争取让

济宁公司承担适当损失， 但本案一

开始可能比较难以调解， 应当 “以

打促谈”。 同时， 积极寻找对我方

有利的证据。

初步接触

对方寸步不让

与委托人确定办案思路后， 我

与委托人立即开始准备应诉。

首先， 在我的指导下， 青岛公

司的经办业务员特意与济宁公司业

务人员进行了电话联系， 提出对方

从青岛公司索取加盖青岛公司公章

空白纸的事实， 济宁公司业务员在

电话中承认了这一事实， 我们对此

作了录音。

其次， 青岛公司的负责人通过

朋友与济宁公司的负责人取得了联

系， 提出希望协商解决此案。

果然， 济宁公司开出的价码非

常高， 除了违约金愿意商量之外寸

步不让， 要求青岛公司全额付款。

达成调解

货款仅付七成

初步沟通失败后， 我方确立了

先提管辖权异议的诉讼策略。

鉴于济宁公司期望值较高， 应

当先通过拖时间的方式降低其期望

值， 同时， 明确指出对方伪造合同

的事实。

我将青岛公司提供的三份传真

合同以及银行付款凭证 、 报关材

料、 录音等证据形成证据链， 提交

法院， 并申请对济宁公司提交的三

份合同进行司法鉴定。

通过管辖权异议的一审和二

审 ， 该案的处理已经过去了半年

多， 其间， 双方曾试着沟通过， 但

依旧没有成功。

2013 年 8 月， 本案正式开庭。

在庭审中， 济宁公司果然提交了一

份对账单， 我方立刻提出鉴定的申

请。

开庭后， 法院多次组织双方调

解， 最终， 在双方负责人和律师的

沟通协调下， 青岛公司支付了七成

货款， 济宁公司则放弃剩余的货款

和利息及违约金， 争议就此得以解

决。

公章管理

不可掉以轻心

在这起案件中青岛公司之所以

如此被动， 就是由于对公章管理不

严格， 导致公司公章被利用。

可以说 ， 如果没有录音的补

救， 本案的结果肯定会对青岛公司

更为不利。 在历经多次调解之后，

尽管律师做了大量工作， 青岛公司

还是不得不独自承担大部分损失。

从该案的结果来看， 已经是能

争取到的最好结果， 事后青岛公司

也对我的工作表示满意， 称基本符

合他们的预期， 就当花钱买了个教

训。

但无疑， 这个教训是非常沉重

的。

针对公司的印章管理， 我作为

律师有如下建议：

首先应建立印章保管制度， 与

保管人签订责任书。

现实中， 很多小企业都是将印

章交给办公室工作人员、 会计或自

己信任的人员保管， 却没有与保管

人员签订责任书以明确职责， 这就

导致保管人员对自己的责任认识不

清。

结合劳动法律法规的规定， 企

业一方面应制订书面的印章保管制

度， 将印章保管职责写进公司规章

制度， 另一方面应与保管人员签订

责任书， 明确其职责。

现实中还常常出现另外一种状

况， 就是企业印章保管人员利用保管

印章的便利， 在从公司离职时， 制作

一些所谓的证据， 以证明公司应当支

付其某些费用， 并在上面加盖公章。

这些证据事后再要推翻往往费时费

力， 甚至难以推翻。

因此， 企业的规章制度中必须明

确规定， 凡是涉及到印章保管人员的

材料， 必须既有公司印章， 又有负责

人的签字， 单独加盖印章无效。

当然， 公司的规章制度还要满足

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内容合法、 民主程

序制定、 公示的三个条件。

公章使用

应作审核登记

除了印章的保管制度之外， 企业

还应建立印章使用审批登记制度。

由于印章的重要性， 员工因工作

需要使用印章时， 必须提前审批， 并

在使用时做好登记， 只有这样， 公司

才能有效控制印章使用带来的风险。

在出现问题后， 根据印章使用登记，

才能找到原因所在和相应的责任人。

最后需要提醒的是， 千万不能在

空白文件上加盖印章。

很多企业为了业务开展的方便，

习惯于在空白合同、 授权委托书上加

盖印章， 然后交给对方或业务员， 这

种方式在现实中是存在极大风险的。

在空白合同上加盖公章， 等于将

合同条款确定的权利完全交给了对

方， 一旦被对方恶意利用， 遭受的损

失将会十分巨大。

空白的授权委托书也是如此， 一

旦丢失或被他人恶意利用， 都会给公

司造成巨大损失。

一般情况下， 授权委托书需要明

确授权权限、 授权期限、 被授权人等

信息 ， 只有这样 ， 才不致于出现风

险。

企业印章， 特别是公章、 财务章、 合同专用章等重要印章，

是企业从事经营和管理过程中最常用的工具之一， 上述印章的使

用， 可以在一定范围内直接代表企业。 特别是公章， 在大多数情

况下， 都可以单独代表企业， 一旦相关材料上出现了企业的公

章， 企业就必须承担相应后果。

但在现实中， 很多中小企业对此并不重视， 在空白纸上加盖

公章、 企业员工携带公章外出办事的现象非常普遍， 很多企业为

此遭受重大损失。

本文结合一起本律师承办过的具体案例， 谈一下企业印章管

理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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